急件                              商办资函[2009]52号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征求《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评价指数（征求意见稿）》意见及报送示范园区名单的函
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大连市、深圳市、广州市、武汉市、哈尔滨市、成都市、南京市、西安市、济南市、杭州市、合肥市、南昌市、长沙市、大庆市、苏州市、无锡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室）：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国办函[2009]9号）和国务院服务外包工作座谈会精神，尽快建立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评价指数，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请结合本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对《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评价指数（征求意见稿）》提出修订意见，同时研究评价指数中涉及的指标权重设置、专家评审、问卷调查、数据来源等问题，为下一步制定各细化方案提出建议。
二、建立本市示范园区认定标准和办法，报送本市认定的示范园区名单。
三、建立示范城市联系人机制，报送本市服务外包业务主管部门联系人名单。

以上内容报经所在省人民政府同意后，请于3月31日前以市政府办公厅函的形式函复我部。
联系人：商务部外资司  许芳洁  张伟  韩汛
电话：010-65197360  65197326  65197985
传真：010-65197889

邮件地址：xufangjie@mofcom.gov.cn
          zhangwei_wz@mofcom.gov.cn
          hanxun@ec.com.cn

附件：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评价指数（征求意见稿）

商务部办公厅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二日
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评价指数

（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落实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政策措施工作分工的函》等相关文件，为促进各地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提高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共同认定20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以下简称“示范城市”）。对于经认定的“示范城市”，国家有关部委在宏观政策、产业规划、财政资金、招商引资、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支持。

为进一步鼓励“示范城市”良性竞争和科学发展，使服务外包产业更好地满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的战略需要，国家对已经认定的20个“示范城市”采取末位淘汰办法。

一、评价办法

（一）评价原则

以开放的方式征求评价指数的设定意见，保障评价标准、评价流程和评价结果的公平、公开和公正。

1、突出评价重点。在对“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评价的基础上，特别要针对服务外包相关行业领域的特点，注重接发包企业对示范城市政府工作和相关政策落实情况及效果的评价打分。

2、强调定量评价。以选择可量化的指标为主，对于必要的定性指标通过科学的方法设置合理的权重，在结果量化的基础上进行排名，增强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3、注重第三方评价。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对示范城市进行不定期抽样检查，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示范城市所属的接包企业和国际知名发包企业等进行问卷调查，为综合评价打分提供信息。

（二）、进度安排

1、2009年上半年，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在广泛征求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行业专家、外包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制定评价办法和指标框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下发指导性意见。

2、2009年下半年，各示范城市参照指导性意见，结合本地区特点制定本地区示范园区末位淘汰办法，当年对本地区认定的服务外包示范园区进行末位淘汰，报商务部备案。

3、2010年初，在总结各地淘汰示范园区经验的基础上，对示范城市的评价办法和指标框架加以调整完善。

4、2010年底，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对20个示范城市2009年和2010年进行综合评价，根据两年累计分数高低排序，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对最后一名予以淘汰。

（三）、数据来源

1、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示范城市定期上报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和服务外包企业信息汇集进入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2、企业调查问卷。向示范城市所属的接包企业和国际知名发包企业分别发放调查问卷，由企业对各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环境进行打分评价。

3、公开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各地统计部门和国内外权威机构公布的统计数据。

（四）、工作流程

1、数据收集。由示范城市商务主管部门通过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定期上报数据；由示范城市其他相关部门根据国务院有关部委建议设定的评价指数和公开统计数据，定期向本地区商务主管部门提供数据，由商务主管部门汇总后，录入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由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定期向各示范城市的接包企业和国际知名发包企业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

2、数据整理。由商务部对系统内各地上报数据进行汇总整理；由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汇总整理，并报商务部。

3、综合评价。由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组织专家论证，在不接触汇总数据结果的前提下，研究确定指标权重及计算方法，商务部根据确定的指标权重及计算方法，对示范城市上报的数据进行综合评价打分排序。

（五）、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商务部与相关部委建立工作联络机制，与示范城市建立人员对口联络机制，负责组织协调全国“示范城市”的综合评价工作；各示范城市应设立服务外包专门工作小组，负责跟踪了解本地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并根据要求报送相关信息，配合开展综合评价具体工作。

2、技术保障。商务部在现有服务外包统计系统和业务信息管理系统整合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各示范城市应做好服务外包统计和信息管理工作，确保本地服务外包相关信息的及时报送和动态更新。

二、指标框架

（一）指标体系

	指标

类别


一、产业基础
	序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指标类型

	
	
	
	
	绝对值
	增速％

	
	1
	国际服务外包
	亿美元
	▲
	▲

	
	
	·国际服务外包合同签约金额
	亿美元
	▲
	▲

	
	
	 ·国际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
	亿美元
	▲
	▲

	
	
	 ·占当年地区GDP比重
	％
	▲
	▲

	
	
	 ·占当年地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
	▲
	▲

	
	2
	离岸服务外包
	亿美元
	▲
	▲

	
	 
	·离岸服务外包合同签约金额
	亿美元
	▲
	▲

	
	
	·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
	亿美元
	▲
	▲

	
	3
	企业数量
	个
	▲
	▲

	
	
	·通过各类认证的企业数量
	个
	▲
	▲

	
	4
	认证数量
	个
	▲
	▲

	
	
	·国际认证数量
	个
	▲
	▲

	
	
	·国内认证数量
	个
	▲
	▲

	
	5
	从业人员数量
	人
	▲
	▲

	
	6
	实缴税额
	万元
	▲
	▲

	
	
	 ·企业实缴营业税额
	万元
	▲
	▲

	
	
	 ·企业实缴所得税额
	万元
	▲
	▲

	
	
	·从业人员实缴所得税
	万元
	▲
	▲

	二、要素成本
	7
	服务外包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万元
	▲
	▲

	
	8
	平均宽带服务费用
	元/1000M
	▲
	▲

	
	9
	每平方米住宅月平均租金
	元/平方米
	▲
	▲

	
	10
	每平方米商务楼月平均租金
	元/平方米
	▲
	▲

	三、配套环境
	11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水平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
	▲

	
	
	 ·互联网普及率
	％
	▲
	▲

	
	12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13
	文化卫生设施水平
	
	
	

	四、人力资源
	14
	普通高等院校数量
	所
	▲
	▲

	
	15
	在校大学生人数
	人
	▲
	▲

	
	
	·IT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人数
	人
	▲
	▲

	
	
	·外语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人数
	人
	▲
	▲

	
	16
	专业培训机构数量
	所
	▲
	▲

	
	17
	受训人数
	人
	▲
	▲

	
	
	·专业培训机构培训人数
	人
	▲
	▲

	
	
	·企业培训人数
	人
	▲
	▲

	
	
	 ·企业接纳实习生人数
	人
	▲
	▲

	
	18
	当年新增从业人员
	人
	▲
	▲

	五、政府支持
	19
	是否完成三级共建机制的工作任务
	是/否
	
	

	
	
	 ·是否完成示范城市共建工作
	是/否
	
	

	
	
	 ·是否完成人才培训中心共建工作 
	是/否
	
	

	
	
	 ·是否完成企业与培训中心共建工作
	是/否
	
	

	
	20
	是否实施有效的扶持企业境外接包政策
	是/否
	
	

	
	
	 ·扶持企业境外接包的资金额
	万元
	▲
	▲

	
	21
	地方配套扶持资金
	万元
	▲
	▲

	
	
	 ·配套扶持资金比例
	％
	▲
	▲

	
	
	 ·已到位的资金比例
	％
	▲
	▲

	
	22
	地方公共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投入
	万元
	▲
	▲

	
	23
	税收减免金额
	万元
	▲
	▲

	
	24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是否颁布相关法规
	是/否
	
	

	
	
	 ·是否有效实施相关法规
	是/否
	
	

	
	25
	商业信息安全保护力度
	
	
	

	
	
	 ·是否颁布相关法规
	是/否
	
	

	
	
	 ·是否有效实施相关法规
	是/否
	
	

	
	26
	是否开展有效的相关政策宣传活动
	是/否
	
	

	
	27
	是否做好服务外包信息统计和报送工作
	是/否
	
	

	
	
	 ·及时性
	是/否
	
	

	
	
	 ·准确性
	是/否
	
	

	
	
	 ·完整性
	是/否
	
	


（二）指标解释

1．国际服务外包（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国际服务外包合同签约金额（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国际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占当年地区GDP比重：指国际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占当地GDP的比重。（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统计年鉴）

占当年地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指国际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占当地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统计年鉴）

2．离岸服务外包（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离岸服务外包合同签约金额（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3．企业数量

通过各类认证的企业数量。（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4．认证数量。城市通过的CMM/CMMI、ISO27001/BS7799、ISO20000、PCMM、SAS70以及双软、高新或其他相关认证的认证数量。（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国际认证数量：指通过CMM/CMMI、ISO27001/BS7799、ISO20000、PCMM、SAS70等国际服务外包相关认证的数量。（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国内认证数量：指通过双软、高新或其他相关认证的认证数量。（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5．从业人员数量。（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6．实缴税额：指当地服务外包企业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以及从业人员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扣除地方政府税收减免之后的实际缴纳额。（数据来源：财税部门）

实缴企业营业税额：指企业缴纳的营业税扣除地方政府予以减免后实际缴纳部分。

实缴企业所得税额：指企业缴纳的所得税扣除地方政府予以减免后实际缴纳部分。

从业人员实缴所得税：指从业人员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扣除地方政府予以减免后实际缴纳部分。

7．服务外包从业人员工资总额：指外包从业员工的工资总和，等于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与其任职或受雇有关的其他收入。（数据来源：劳动部门）

8．平均宽带服务费用：平均每1000M接入宽带的费用。（数据来源：电信部门）

9．每平方米住宅月平均租金：居民住宅每平方米月平均租金。（数据来源：公开统计数据）

10．每平方米商务楼月平均租金：办公商务楼每平方米平均租金。（数据来源：公开统计数据）

11．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水平
移动电话普及率：当地每百人的移动电话拥有数量。（数据来源：电信部门）

互联网普及率：当地上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数据来源：电信部门）

12．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数据来源:公开统计数据，如可参考中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

13．文化卫生设施水平（数据来源:同上）

14．普通高等院校数量：指当地拥有的按照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举办的，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招收高中毕业生为主要培养对象，实施高等教育的全日制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其他机构。（数据来源：教育部门）

15．在校大学生人数：指本学年初，具有学籍的注册学生数。（数据来源：教育部门）

IT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指本学年初，学习IT专业的具有学籍注册学生数。（数据来源：教育部门）

外语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指本学年初，学习英语、日语及其他外语语种的具有学籍注册学生数。（数据来源：教育部门）

16．专业培训机构数量。（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17．受训人数：指专业培训机构培训人数与服务外包企业培训人数总和。（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专业培训机构培训人数（数据来源：同上）

企业培训人数（数据来源：同上）
企业接纳实习生人数。（数据来源：教育部门）

18．当年新增从业人员。（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19.是否完成三级共建机制的工作任务：指是否完成商务部三级共建机制的工作任务。三级共建机制包括示范城市共建、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中心共建，以及服务外包企业、培训中心共建。（数据来源：商务部相关管理部门）

示范城市共建：是指1）商务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等与省、示范城市修订共建协议（落实年均新增20万大学生就业工作）；2）省、示范城市、园区、服务外包企业签署共建协议（20万大学生就业任务具体分解）（数据来源：商务部相关管理部门）

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中心共建：是指1）商务部、教育部认定示范城市的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中心，并与省、示范城市签署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中心共建协议（落实年均24万人服务外包人才培训的目标）；2）省、示范城市、园区、服务外包培训机构签署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共建协议（24万培训人员任务具体分解）（数据来源：商务部相关管理部门）

服务外包企业、培训中心共建：指服务外包企业与培训中心签署协议，对服务外包人才实行订单式培养。（数据来源：商务部相关管理部门）

20．是否实施有效的扶持企业境外接包政策：指政府是否能够制定并实施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帮助服务外包企业承接境外业务。（数据来源：企业调研）

扶持企业境外接包的资金额：是指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中用于促进企业境外设立代表处、参加境外专业展会宣传推介活动等方面的支持资金。（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21．地方配套扶持资金。指对国家给予的服务外包产业扶持资金，当地政府按照国家部委文件要求安排地方配套扶持资金。（数据来源：地方相关管理部门，商务部）

配套扶持资金比例：指当年地方政府投入，用于配套商务部扶持资金的比例。（数据来源：地方相关管理部门，商务部）

已到位资金比例：指当年地方配套资金中，已到位的配套资金占当地配套资金总额的比例。（数据来源：地方相关管理部门，商务部）

22．地方公共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投入：（数据来源：地方相关管理部门，商务部）

23．税收减免金额：指给予服务外包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税收减免优惠。（数据来源：财税部门）

24．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指当地政府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

是否颁布相关法规。（数据来源：地方相关管理部门）
是否有效实施相关法规。（数据来源：企业调研）

25．商业信息安全保护力度：指当地政府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过程中对商业信息安全的保护情况。

是否颁布相关法规。（数据来源：地方相关管理部门）

是否有效实施相关法规。（数据来源：企业调研）

26．是否开展有效的相关政策宣传活动。指企业是否了解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和实施的各项服务外包支持政策。（数据来源：企业调研）

27．是否做好服务外包信息统计和报送工作。（数据来源：商务部相关管理部门）

及时性：指地方政府按规定的报告期及时报送数据。

准确性：指地方政府报送数据没有逻辑错误，同时和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保持一致。
完整性：指地方政府完整报送了统计系统要求填报的各项指标，数据没有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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